
稅
改
道
途
上
的
政
治
障
礙



。
立
法
院
的
減
稅
政
治
學

。
稅
是
邪
惡
的

。
稅
制
全
面
體
檢

。
台
灣
稅
負
不
公
的
真
相

主
持
人
洪
奇
昌

/
立
法
委
員

報
告
人
楊
建
成

/
中
央
研
究
院
經
濟
研
究
所
特
聘
研
究
員

評
論
人
劉
憶
如

/
立
法
委
員

報
告
人
簡
錫
增
/
泛
紫
聯
盟
召
集
人

評
論
人
沈
富
雄

/
前
立
法
委
員



加
拿
大
多
倫
多
大
學
社
區
醫
學
研
究
所
醫
學
碩

士
。
現
任
立
法
委
員
、
產
經
建
研
社
社
長

。

曾
任

國
大
代
表
、
台
灣
醫
界
聯
盟
副
會
長
、
台
北
醫
學

院
董
事
、
民
主
進
步
黨
中
央
常
務
委
員
。
專
業
領

域
為
醫
學
。





劉
憶
如

美
崗
芝
加
哥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住
立
法
委

員
、
台
灣
大
學
財
務
金
融
學
系
所
教
授
。
曾
任
立

法
院
財
政
委
員
會
召
集
委
員
、
台
灣
證
券
交

t易
所

董
事
、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諮
詢
委
員
、
行

政
院
財
政
改
革
委
員
會
委
員
、
台
灣
大
學
財
務
金

融
學
系
教
授
、
期
貨
市
場
推
動
委
員
會
委
員
、
行

政
院
研
考
會
諮
詢
委
員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「
切
。
叫
一
二

嬴
策
略
」

(
N
O
O
O
泣
，
商
鼎
出
版
〉
、
與
香
港
中

文
大
學
何
佳
教
授
合
薯
，
出
版
「
東
亞
十
國
金
融

風
暴
前
與
後
」
專
書

(
3
3
\竄
，
商
鼎
出
版
)

、

編
著
「
證
券
市
場
」
專
書

C
這
里
)

d甜.... 



簡
錫
增

美
國
聖
地
牙
哥
大
學
台
灣
人
力
資
源
中
心
高
級

班
結
業
。
現
任
泛
紫
聯
盟
召
集
人
、
台
灣
促
進

和
平
基
金
會
執
行
長
。
曾
任
立
法
委
員
、
勞
工
陣

線
秘
書
長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抗
爭
哲
學
、
工
運
史
、

國
體
動
力
、
勞
動
政
策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眾
神

爭
奪
的
國
度
:
走
過
以
色
列

、
巴
勒
斯
坦
的
戰
爭

與
和
平
》
(
與
徐
銘
謙
合
著
)
，
新
自
然
主
義
公
司

N
C
S
、
《
無
悔
一
劇
變
年
代
的
行
動
者
》
先
覺
出

版
，
N
O
C
N
\
皂
、
《
F
Z

政
治
漫
畫
選
集
》
石
家
。



美
國
加
州
大
學
舊
金
山
醫
學
中
心
藥
理
學
博
士
、

美
國
華
盛
頓
大
學
醫
學
院
腎
臟
科
博
士
後
研
究

員
。
曾
任
立
法
委
員
、
美
國
華
盛
頓
大
學
醫
學
院

副
教
授
、
美
國
西
雅
圖
榮
民
總
醫
院
血
液
透
析
室

主
任
、
高
雄
長
庚
醫
院
內
科
主
任
、
晝
灣
醫
界
聯

盟
執
行
委
員
。



《
報
告
人
》

楊
建

成
/ 
中

央
研
l7tI :n. 
院
經
濟
研
ob :n. 
所
特

聘
研
ob :n. 
員

立
法
院
的
減
稅
政
治
學

九
三
年
是
有
趣
的

一
年
，
賦
稅

負
擔
比
從
谷
底

二
一
﹒

三
%
上
升
到

二
二

﹒

一
%
。

從
表
二
看
，

除
了
關
稅
收
入
比
持
續
下
跌
外
，
所
有

主
要
賦
稅
收
入
對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比
在
九

三
年
都
有
0

.

一
到

0
.

三
個
百
分
點
的
增
加

。

賦
稅
比
下
跌
是
否
從
此
止
住
，
甚
至
反
轉
，
值
得
後
續
關

注
。

以
上
是
近
幾
年
賦
稅
減
少
的
大
致
背

景
。
底
下
，
我
們
挑
選

三
個
主
要
相
關
稅
制
變
化
，
看
看
其

背
後
的
政
治
經
濟
關
連

。

減
稅
的
戰
爭

(
一
)
兩
稅
合
一•• 
天
上
掉
下
來
的
禮
物

兩
稅
合

一
所
得
稅
制
在
五
七
年
的
行
政
院
第

一
次
賦
稅
改
革
委
員
會
，
及
七
七
年
的
行
政
院
第

二

議題四圖

立
法
院
的
減
稅
政
~b. 

學

2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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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賦
稅
改
革
委
員
會
都
曾
提
出
，
但
在
巨
額
稅
收
損
失
考

量
下
，
並
沒
有
真
正
執
行

。

正
式
敢
動
執
行

是
李
登
輝
競
選
連
任
總
統
提
出
的
競
選
支
票
，
在
其
第

二
任
就
職
演
說
中
，
李
登
輝
將
經
濟
發
展
擺
在

第
一
位
，
他
說
「
要
建
立
低
稅
負
、
無
障
礙
的
企
業
投
資
環
境
」

。

此
一
競
選
支
票
，
當
時
的
財
政
部

長
林
振
國
不
表
贊
同
，
他
認
為
時
機
還
不
成
熟
，
稅
收
損
失
可
能
嚴
重
，
當

二
O
O
0

年
促
進
產
業
升

級
條
例
屆
滿
時
才
是
推
行
兩
稅
合

一
的
適
當
時
機

。

八
十
五
年
李
登
輝
第

二
次
連
任
後
的
新
任
財
政
部
長
邱
正
雄
，
其
面
對
的
首
要
課
題
即
是
如
何
兌

現
執
行
李
登
輝
「
兩
稅
合

一
」
的
競
選
支
票

。

綜
合
當
時
輿
論
，
對
兩
稅
合

一
並
不
友
善
，
有
兩
大

主
要
理
由
:
(

一
)
兩
稅
A
旦
對
薪
資
所
得
者
不
公
'
是
劫
貧
濟
富
，

(
二
)
龐
大
稅
收
損
失
如
何
彌

補
。

財
政
部
於
八
五
年
七
月

一
日
成
立
賦
稅
革
新
小
組
，
希
望
在
不
減
少
稅
收
下
，
致
力
推
動
兩
稅
合

一
。
不
減
少
稅
收
的
方
式
朝
向
取
消
企
業
租
稅
獎
勵
，
以
兩
稅
合

一
取
代
租
稅
優
惠
;
男
外
預
備
將
扣

繳
的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由

二
五
%
調
升
到

三
O
%
1
三
五
%
。

不
過
這
兩
個
方
向
都
行
不
通
，
遭
到
企

業
界
、
工
商
團
體
強
烈
反
對

。

「
遠
見
」
雜
誌
二
O
O
五
年
四
月
號
訪
問
邱
正
雄
，
其
中
涉
及
兩
稅
合

一
部
份
，
邱
正
雄
有
如
下

說
明.. 

「
如
果
不
是
李
登
輝
總
統
的
支
持
，
兩
稅
合
一
不
可
能
推
動

。

李
登
輝
總
統
在
競
選
時
宣
示
這

項
政
策
，
高
層
先
「
大
膽
假
設
」
後
，
再
交
由
財
政
部
「
小
心
求
證
」

。

財
政
部
研
議
方
案
過
程
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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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大
的
難
題
是
如
何
彌
補
稅
收
損
失
。
我
從
現
任
英
國
央
行
總
裁
金
恩
(
富
。

2
百

E
D
m
)有關
兩
稅
合

一
的
著
作
中
，
找
出
未
分
配
盈
餘
加
徵

-
O
%
所
得
稅
的
方
式
，
經
過
精
算
後
，
稅
收
還
超
出
一
些
，

這
是
當
時
唯
一
可
行
，
也
是
不
得
不
做
的
方
法
」
。
邱
正
雄
於
八
六
年
年
底
向
立
法
院
推
銷
兩
稅
合
一

所
得
稅
制
時
，
有
如
下
說
帖

.. 

「
兩
稅
合
一
基
本
上
是
一
個
全
面
性
的
減
稅
措
施
，
對
於
實
施
該
制
所

造
成
的
稅
收
損
失
，
估
計
在
三
百
億
元
至
四
百
億
元
間
，
但
採
行
對
公
司
未
分
配
盈
餘
加
徵
百
分
之
十

所
得
稅
的
措
施
，
將
可
適
度
調
節
該
稅
收
損
失
，
並
維
持
國
家
財
政
穩
健
。
」
無
論
如
何
，
兩
稅
合
一

所
得
稅
制
最
後
即
是
以
對
未
分
配
盈
餘
加
徵

-
O
%
的
版
本
於
八
六
年
底
在
立
法
院
通
過
，
於
八
七
年

正
式
實
施
。

立
法
院
在
審
議
財
政
部
所
提
的
兩
稅
合
一
方
案
時
，
雖
然
有
委
員
表
達
不
同
意
見
，
但
反
對
聲
音

微
弱
。
現
行
所
得
稅
法
第
三
條
之
一
揭
示
兩
稅
合
一
制
度
之
基
本
規
定
，
謂

.. 

營
利
事
業
繳
納
屬
八
七

年
度
或
以
後
年
度
之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，
除
本
法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得
於
盈
餘
分
配
時
，
由
其
股
東
、
社

員
、
合
夥
人
或
資
本
主
將
獲
配
股
利
總
額
或
盈
餘
總
額
所
含
之
稅
額
，
自
當
年
度
綜
合
所
得
稅
結
算
申

報
應
納
稅
額
中
扣
抵
。
此
基
本
條
文
在
立
法
院
財
政
委
員
會
審
議
時
，
完
全
照
行
政
院
提
案
無
異
議
通

過
。
在
立
法
院
整
個
審
議
過
程
中
，
為
薪
資
所
得
者
講
話
的
聲
音
，
雖
有
，
但
弱
到
不
行
。

必
須
說
明
的
是
，
兩
稅
合
一
規
定
對
營
利
事
業
未
分
配
盈
餘
加
徵

-
O
%
'
此
一
加
徵
之
稅
額
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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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暫
繳
性
質
，
以
後
盈
餘
分
配
時
，
仍
可
作
為
股
東
綜
合
所
得
稅
之
可
扣
抵
稅
額
。

加
稅
難
但
減
稅
容
易
，
特
別
是
兩
稅
合
一
減
稅
涉
及
的
利
益
對
象
是
廣
大
的
股
票
族
及
大
中
小
企

業
。
雖
然
不
同
人
利
益
有
大
有
小
，
但
通
通
有
獎
(
即
使
薪
資
者
也
持
有
股
票
或
未
來
可
能
持
有
股

票
)
，
至
於
稅
收
損
失
所
可
能
造
成
的
「
大
眾
利
益
損
失
」
則
抽
象
遙
遠
，
相
信
這
是
兩
稅
合
一
能
順

利
推
動
通
過
的
重
要
關
鍵

。

為
什
麼
我
們
將
「
兩
稅
合
一
」
定
調
成
「
天
上
掉
下
來
的
禮
物
呢
」
?
因
為
這
是
黨
、
政
、
軍
集

於
一
身
的
李
登
輝
個
人
意
志
的
展
現
，
由
邱
正
雄
執
行
兌
現
其
競
選
支
票
，
而
不
是
從
下
而
上
，
由
民

間
發
動
或
企
業
工
商
團
體
爭
取
的
稅
制
變
革
。
兩
稅
合
一
造
成
的
稅
收
損
失
究
竟
有
多
大
，
直
到
今
天

仍
然
不
是
頂
清
楚
。
林
全
於
九

0
年
底
主
計
長
任
內
曾
指
出
，
兩
稅
合
一
造
成
稅
收
損
失

-
0
0
0
億

元
，
這
應
是
官
方
比
較
八
七
|
八
八
年
綜
所
稅
稅
收
和
八
九
年
綜
所
稅
稅
收
統
計
的
結
果
。
但
從
表
二

可
以
看
出
，
綜
合
所
得
稅
稅
負
比
近
幾
年
有
相
當
波
動
，
甚
至
出
現
和
兩
稅
合
一
前
不
相
上
下
的
稅
負

比
。

從
表
二
整
體
看
來
，
貢
獻
賦
稅
比
降
低
的
最
大
元
凶
，
似
乎
是
土
地
稅
和
營
業
稅
，
而
不
是
所
得

稅
。

(二
)
調
降
金
融
營
業
稅•• 
亞
洲
金
融
風
暴
的
產
物

第
一
回
合



行
政
院
於
八
八
年
六
月
八
日
正
式
向
立
法
院
函
文
審
議
修
正
營
業
稅
法
，
明
定
將
金
融
機
構
之
營

業
稅
率
由
百
分
之
五
調
降
為
百
分
之

二
，
並
自
八
八
年
七
月

一
日
施
行
。

其
所
提
修
正
理
由
有
一
一.. 

銀

行
業
保
險
業
等
金
融
事
業
按
銷
售
總
額
課
徵
營
業
稅
，
其
進
項
稅
額
不
得
扣
抵
，
導
致
其
營
業
稅
稅
負

相
對
於
國
內
其
他
一
般
行
業
，
所
負
擔
加
值
營
業
稅
較
為
偏
重
;
又
實
施
加
值
稅
之
大
多
數
國
家
對
銀

行
業
保
險
業
等
之
主
要
金
融
勞
務
及
保
險
勞
務
，
均
予
以
免
徵
加
值
稅
，
因
此
台
灣
銀
行
業
保
險
業
等

之
營
業
稅
稅
負
也
較
國
外
同
業
為
重

。

基
於
這
兩
大
理
由
，
行
政
院
主
張
將
金
融
營
業
稅
由
百
分
之
五

調
降
為
百
分
之

二
，
以
適
度
減
輕
其
稅
負
，
提
昇
金
融
機
構
國
際
競
爭
能
力
，
促
進
經
濟
發
展

。

在
陳
列
上
述
堂
而
皇
之
的
理
由
後
，
行
政
院
草
案
加
上
金
融
業
應
自
營
業
稅
修
正
施
行
之
日
起
四

年
內
，
就
其
銷
售
額
百
分
之

三
之
相
當
金
額
，
沖
銷
各
業
逾
期
債
權
或
提
列
備
抵
呆
帳

。

圖

一
取
自
八

八
年
中
央
銀
行
年
報
，
上
面
那
條
線
是
全
體
金
融
機
構
逾
放
比
，
下
面
那

一
條
線
是
本
國
銀
行
逾
放
比

率
，
兩
條
線
從
八
四
年
初
的

三

﹒
五
左
右
分
別
爬
升
到
八
八
年
底
的
五
﹒
六
七
和
四
﹒
八
八

。

亞
洲
金
融
風
暴
發
生
於
八
六
年
和
八
七
年
，
其
導
火
線
是
八
六
年
五
月
九
日
穆
迫
投
資
服
務
公
司

發
佈
全
球
六
一
個
國
家
銀
行
體
檢
報
告
，
調
查
發
現
有
五
八
家
發
生
危
機
之
可
能
性
極
高

。

緊
接
著
，

六
月
九
日
-
Z
間
表
示
金
融
市
場
近
期
內
可
能
發
生
全
球
性
銀
行
危
機

。

不
久
後
，
從
泰
國
開
始
，
金
融

風
暴
由
東
南
亞
燒
到
東
北
亞
，
包
括
韓
國
、
日
本
都
受
波
及

。

日
本
野
村
證
券
集
團
的

三
證
券
公
司
於

議題四
jj_ 

法
院

員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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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六
年
一
一
月
宣
佈
破
產
倒
閉
，
是

二
次
大
戰
後
第
一
家
在
日
本
倒
閉
的
證
券
公
司
。
另
外
有
幾
家
日

本
著
名
的
證
券
公
司
和
銀
行
也
相
繼
停
業
和
申
請
破
產

。

在
亞
洲
金
融
風
暴
罩
頂
下
，
調
降
金
融
營
業
稅
背
後
真
正
的
動
機
或
緣
由
，
或
許
可
以
從
行
政
院

草
案
送
交
立
法
院
前
八
八
年

二
月
六
日
工
商
時
報
的
報
導
窺
知

二
了

該
報
報
導
，
前
一
天
李
登
輝
出

席
執
政
黨
為
新
科
立
委
舉
行
的

黨
政
研
討
會
中
提
出

警
告
表
示
，
去
年
在
政
府
協
助
下
，
展
延
信
用
半

年
付
款
的
支
票
將
在
四
月
到
期
。
李
登
輝
預
計
屆
時
將
出
現
七
千
億
元
的
資
金
缺
口
，
他
了
解
其
中
可

能
約
有
二
千
五
百
億
元
的
呆
帳
，
但
國
內
銀
行
的
呆
帳
準
備
只
有

一
千
七
百
億
元
，
另
外

一
半
該
如
何

籌
措
?
李
登
輝
嚴
肅
地
說
，
這
個
問
題
，
就
是
日
本
發
生
的
問
題

。

不
過
李
登
輝
表
示
，
財
政
部
已
經

提
出
最
好
的
方
法
，
主
張
將
營
業
稅
由
五
%
降
到

二
%
'
四
年
下
來
銀
行
可
以
有
一
千
三
百
多
億
元
用

於
沖
消
呆
帳
，
李
登
輝
說
「
這
是
很
聰
明
的
做
法
」
'
「
財
政
部
不
得
了
，
你
們
應
該
鼓
勵
他
，
這
麼

多
事
情
可
以
很
短
時
間
完
成

。

」

就
財
政
部
立
場
，
他
們
應
該
希
望
解
決
銀
行
呆
帳
後
還
是
因
復
維
持
課
徵
五
%
的
金
融
營
業
稅

。

但
以
暫
時
調
降
營
業
稅
為
經
營
不
善
的
銀
行
買
單
，
這
恐
怕
很
難
為
一
般
大
眾
或
立
法
委
員
接
受
，
因

此
財
政
部
必
須
想
出
較
為
冠
冕
堂
皇
的
理
由

。

金
融
業
在
國
內
比
其
他
行
業
繳
納
較
重
營
業
稅
，
在
國

外
實
施
加
值
營
業
稅
國
家
大
半
對
金
融
業
免
徵
營
業
稅
，
此
兩
大

「
正
正
當
當
」
理
由
卻
令
財
政
部
難



以
開
口
，
四
年
後
再
把
營
業
稅
調
回
五
%

。

儘
管
有
提
出
調
降
理
由
，
但
用
減
稅
收
入
打
消
呆
帳
圖
利
銀
行
，
在
立
法
院
仍
遭
遇
強
力
反
抗

。

無
記
名
表
決
共

三
次
，
第

一
次
贊
成
八
九
票
，
反
對
八

O
票
，
棄
權
一

一
票
，
贊
成
和
反
對
的
都
未
過

半
，
因
此
重
新
表
決
;
第

二
次
贊
成
八
七
票
，
反
對
八
八
票
，
棄
權
五
票
，
沒
有
通
過
;
國
民
黨
要
求

重
新
表
決
，
最
後
以
贊
成
九

三
票
，
反
對
八
四
票
，
棄
權
四
票
通
過

。

當
時
國
民
黨
在
立
法
院
佔
絕
對

優
勢
，
但
從
表
決
三
次
，
贊
成
和
反
對
票
數
接
近
可
以
看
出
，
調
降
金
融
營
業
稅
有
高
度
爭
議
性

。

調
降
金
融
營
業
稅
能
過
關
，
李
登
輝
個
人
意
志
(
或
意
識
型
態
)
相
信
仍
扮
演
重
要
角
色

。

某
位

電
子
業
大
老
闆
當
時
有

一
番
「
減
免
銀
行
營
業
稅
，
對
製
造
業
不
公
平
」
的
談
話
，
此
話
一
出
引
起
李

登
輝
當
場
糾
正

。

八
八
年
李
登
輝
接
受
英
國
金
融
時
報
專
訪
時
指
出
，
應
該
完
全
取
消
金
融
業
的
營
業

稅
，
李
登
輝
認
為
這
才
是
公
平
的
做
法

。

李
登
輝
學
校
第
一
講
「
台
灣
經
濟
的
處
方
」
中
，
也
明
白
指

出
對
銀
行
課
徵
營
業
稅
是
不
對
的

。

兩
稅
合

一
實
施
後
，
稅
負
負
擔
比
有
相
當
波
動
，
具
體
稅
收
損
失
還
不
甚
明
朗
;
但
調
降
金
融
營

業
稅
後
，
對
於
營
業
稅
收
佔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比
則
有
清
楚
顯
著
的
影
響

。

從
表
二
看
，
營
業
稅
負
擔
比

從
二
﹒
八
%
降
到

二
﹒

二
%
'
甚
至
更
低
。

議題四.

立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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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回
合

圖
二
取
自
九
二
年
中
央
銀
行
年
報
。
由
圖
可
清
楚
看
出
，
阿
扁
新
政
府
八
九
年
五
月
上
台
執
政

後
，
金
融
機
構
逾
期
放
款
比
率
不
僅
沒
有
下
降
，
甚
且
有
上
升
趨
勢
。

金
融
風
暴
在
舊
政
府
時
期
沒
有
發
生
，
新
政
府
當
然
也
不
允
許
它
發
生
，
以
免
留
下
臭
名
。
行
政

院
財
經
小
組
(
院
長
張
俊
雄
)
於
八
九
年

-
0
月
一
四
日
提
出
振
興
經
濟
新
方
案
，
承
諾
絕
不
加
稅
，

金
融
營
業
稅
由
二
%
改
為
免
稅
，
因
此
所
產
生
的
資
金
，
將
優
先
用
於
打
消
呆
帳
。
當
時
有
人
批
評
，

民
進
黨
是
不
是
換
了
位
子
就
換
了
腦
袋
，
因
為
前

一
年
國
民
黨
政
府
決
定
將
金
融
營
業
稅
從
五
%
降
到

二
%
時
，
當
時
在
野
民
進
黨
曾
大
力
反
對
。
不
少
人
(
包
括
學
者
)

也
認
為
用
營
業
稅
打
消
呆
帳
沒
有

效
，
因
為
愈
打
消
，
呆
帳
愈
多
，
從
當
時
資
料
看
，
似
乎
也
的
確
是
如
此
。

九
0
年
年
初
，
行
政
院
正
式
向
立
法
院
提
出
營
業
稅
法
修
正
草
案
，
主
張
將
金
融
營
業
稅
降
為

零
，
但
為
有
效
降
低
銀
行
業
、
保
險
業
等
之
逾
放
款

比
例
，
改
善
金
融
機
構
營
業
體
質
，
明
定
將
已
降

為
二
%
的
金
融
營
業
稅
連
續
四
年
也
用
於
沖
銷
逾
期
債
權
或
提
列
備
抵
呆
帳
。
換
言
之
，
行
政
院
主
張

將
原
五
%
的
金
融
營
業
稅
連
續
四
年
全
部
用
於
解
決
逾
期
放
款
和
呆
帳
的
問
題
，
四
年
後
則
將
金
融
營

業
稅
調
降
為
零
以
符
合
國
際
潮
流
。

當
時
立
法
院
有
另
提
兩
個
版
本
，
一
由
朱
立
倫
帶
頭
，
主
張
仍
然
維
持
二
%
的
金
融
營
業
稅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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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，
但
連
續
四
年
將
收
取
的
營
業
稅
稅
款
專
款
專
用
成
立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，
作
為
處
理
問
題
金
融
機

構
之
用

。

另

一
版
本
則
是
簡
錫
楷
口
頭
提
案
，
維
持
法
條
不
變
，
即
維
持

二
%
的
金
融
營
業
稅
，
同
時

也
沒
有
將
其
用
於
成
立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
。

根
據
立
法
院
公
報
，
對
於
這

三
個
版
本
，
立
法
委
員
意
見
分

歧
。

進
行
朝
野
協
商
最
後
結
果
是
，
行
政
院
版
和
朱
立
倫
版
的
折
衷
，
即
從
九
一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，
將

二
%
金
融
營
業
稅
稅
款
連
續
四
年
專
款
專
用
成
立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，
另
從
九
五
年

一
月

一
日
起
，
金
融

營
業
稅
調
降
為
零

。

此
一
修
正
法
案
於
九

0
年
六
月
通
過
。

八
八
年
六
月
通
過
的

營
業
稅
法
規
定
，
從
八
八
年
七
月

一
日
起
四
年
內
，

金
融
業
以
其
銷
售
額
百

分
之
三
之
相
當
金
額
，
沖
銷
逾
期
債
權
或
提
列
備
抵
呆
帳

。

此
一
規
定
的
適
用
性
於
九

二
年
六
月
底
到

期
。

但
在
到
期
前
，
立
法
院
修
正
通
過

一
規
定
，
明
定

百
分
之
三
營
業
稅
沖
銷
逾
期
債
權
或
提
列
備
抵

呆
帳
之
適
用
期
間
，
當

金
融
機
構
逾
期
放
款
比
率
低
於

百
分
之

一
時
，
才
停
止
適
用

。

從
圖
二
可
以
看

出
，
金
融
機
構
逾
期
放
款
比
率
於
九

一
年
三
、
四
月
達
到
最
高
峰
，
之
後
即
持
續
下
降

。

九
二
年
修
法

延
長
百
分
之

三
營
業
稅
沖
銷
逾
期
放
款
之
適
用
期
間
時
，
相
信
立
法
委
員
已
經
看
到
逾
期
放
款
比
例
持

續
下
降
的
結
果

。

第
三
回
合

九
四
年
五
月
底
立
法
院

三
讀
通
過
的
營
業
稅
法
修
正
案
值
得
大
書
一
筆
，
因
為
它
是
加
稅
而
不
是



減
稅
的
修
法

。

九
0
年
中
通
過
的
營
業
稅
法
規
定
，
從
九
一
年

一
月

一
日
起
，
將
二
%
金
融
營
業
稅
稅

款
連
續
四
年
專
款
專
用
成
立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，
作
為
處
理
問
題
金
融
機
構
之
用
，
另
規
定
從
九
五
年
一

月

一
日
起
，
金
融
營
業
稅
調
降
為
零

。

九
四
年
年
中
行
政
院
向
立
法
院
提
案
，
認
為
經
濟
景
氣
尚
未
明

顯
好
轉
，
金
融
機
構
獲
利
及
逾
放
情
形
亦
處
嚴
峻
狀
況
，
金
融
機
構
整
體
逾
放
比
仍
未
下
降
，
部
份
金

融
機
構
甚
或
處
於
虧
損
狀
態
，
為
即
早
解
決
金
融
機
構
逾
期
放
款
，
主
張
將

二
%
營
業
稅
稅
款
撥
供
金

融
重
建
基
金
之
年
限
，
延
長
到
九
九
年

三
一
月
，
以
擴
大
該
基
金
規
模

。

因
此
，
原
先
九
五
年
一
月
起

免
徵
金
融
營
業
稅
之
規
定
，
修
正
為
到

一
0
0

年
一
月
起
才
免
徵
。

此
行
政
院
送
審
草
案
，
在
立
法
院
財
政
、
法
制
委
員
會
審
查
時
，
立
委
費
鴻
泰
提
出
修
正
案
，
主

張
二
%
金
融
營
業
稅
於

一
0
0

年
時
仍
繼
續
課
徵
'
徵
收
稅
額
仍
專
款
專
用
，
不
過
不
是
撥
供
金
融

重
建
基
金
處
理
問
題
金
融
機
構
，
而
是
撥
供
存
款
保
險
賠
款
特
別
準
備
金
和
銀
行
業
以
外
之
金
融
業
特

別
準
備
金
。

費
鴻
泰
的
想
法
是
，
保
險
業
、
票
券
業
繳
的
營
業
稅
完
全
用
於
解
決
問
題
銀
行
，
對
保
險

業
票
券
業
並
不
公
平
，
男
金
融
機
構
不
繳
營
業
稅
也
不
合
理
;
因
此
，
他
主
張

二
%
的
營
業
稅
還
是
要

繳
。

但
不
是
撥
供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完
全
用
於
解
決
問
題
銀
行
，
而
是
成
立
不
同
基
金
，
用
於
解
決
各
別

金
融
產
業
問
題
，
例
如
保
險
業
出
問
題
，
就
拿
去
救
保
險
業

。

此
一
修
正
提
案
在
審
查
會
中
無
異
議
通

過
，
而
九
四
年
年
中
通
過
的
法
案
即
是
此

一
修
正
版
本
。

鵲四.

立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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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融
業
目
前
面
對
的
稅
率
仍
是
五
%
'
其
中

三
%
用
於
沖
銷
逾
期
債
權
或
提
列
備
抵
呆
帳
，
而

二
%
專
款
專
用
撥
供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，
處
理
問
題
金
融
機
構

。

沖
銷
逾
期
債
權
或
提
列
備
抵
呆
帳
部

份
，
當
金
融
機
構
逾
期
放
款
比
率
低
於
百
分
之

一
時
，
即
停
止
適
用

。

專
款
專
用
撥
供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
部
份
，

-
0
0
年
時
仍
專
款
專
用
，
不
過
是
轉
成
撥
供
存
款
保
險
賠
款
特
別
準
備
金
和
其
他
準
備
金

。

從
八
八
年
開
始
修
法
的
金
融
營
業
稅
直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還
不
能
算
是
真
正
的
減
稅
，
它
祇
是
變
成
專
款

專
用
指
定
用
途
的
稅
款

。

台
灣
金
融
營
業
稅
法
的
變
革
，
和
處
理
銀
行
逾
期
放
款
及
呆
帳
有
密
切
關
聯

。

金
融
業
以
銷
售
總

額
課
徵
營
業
稅
，
稅
負
高
於
其
他
行
業
，
和
實
施
加
值
營
業
稅
國
家
泰
半
對
金
融
業
免
稅
等
祇
是
表
面

理
由
。

金
融
營
業
稅
修
法
變
成
專
款
專
用
指
定
用
途
的
稅
款
，
是
相
當
有
趣
的
發
展
，
此

一
發
展
，
有

人
會
指
責
圖
利
銀
行
財
團
，
且
有
個
別
金
融
機
構
道
德
危
機
的
問
題
，
但
相
信
也
使
台
灣
整
體
金
融
安

全
性
顯
著
提
升
，
同
時
專
款
專
用
也
令
立
法
委
員
更
能
有
效
監
督
行
政
院
用
錢
的
合
理
性
。

圖
三
取
自
九
三
年
中
央
銀
行
年
報
，
金
融
機
構
逾
放
比
從
九
一
年

三
、
四
月
超
過
八
%
的
高
峰
持

續
下
跌
，
九

三
年
底
已
降
到

三
%
左
右
。

逾
放
比
下
跌
背
後
原
因
可
能
很
多
，
但
金
融
營
業
稅
專
款
專

用
撥
供
打
銷
呆
帳
、
解
決
金
融
機
構
問
題
，
從
初
步
資
料
判
斷
，
應
該
對
降
低
逾
放
比
有
做
出
根
本
的

貢
獻
。

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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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地
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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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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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
稅
救
經
濟

第
一
回
合

為
了
拼
經
濟
，
阿
扁
新
政
府
於
九

0
年
八
月
召
開
經
濟
發
展
諮
詢
會
議
(
經
發
會
)

。

經
發
會
財

金
分
組
會
議
以
「
多
數
意
見
」
通
過
兩
項
減
稅
方
案
:
土
增
稅
減
半
徵
收
兩
年
、
證
交
稅
停
徵

一
年
。

根
據
報
載
，
工
商
團
體
原
本
打
算
將
此
「
多
數
意
見
」
在
全
體
委
員
會
議
中
形
成
共
識
，
但
此

一
訴
求

落
空
。

工
商
界
領
袖
因
此
決
定
另
闢
戰
場
，
轉
戰
立
法
院
，
並
縮
小
減
稅
範
間
，
鎖
定
土
增
稅
減
半
為

其
減
稅
目
標

。

當
時
全
國
商
業
總
會
理
事
長
指
出
，
立
法
院
九
月

一
日
立
委
報
到
，

一
八
日
開
議
，
工

商
界
在
這
段
期
間
將
主
動
和
各
政
黨
聯
繫
溝
通

。

隔
天
，
他
更
指
出
，
土
增
稅
減
半
並
非
祇
有
企
業
界

提
出
，
事
實
上
，
立
法
院
中
已
經
有
八
十
多
位
立
委
聯
名
，
提
案
將
土
增
稅
減
半
徵
收

。

聯
合
晚
報
八

月
二
五
日
有
如
下
報
導
.. 

「
就
算
經
發
會
的
決
議
中
，
減
稅
案
無
法
搶
灘
成
功
，
企
業
界
仍
將
企
鍍
而

不
捨
，
將
最
終
希
望
放
在
立
法
院

。

」

對
於
經
發
會
提
出
的
減
稅
案
，
執
政
黨
的
態
度
和
立
場
如
何
呢
?
經
發
會
財
金
組
以
「
多
數
意

見
」
通
過
調
降
土
增
稅
和
停
徵
證
交
稅
兩
項
減
稅
方
案
後
，
立
即
引
起
立
法
院
民
進
黨
團
的
反
對
，
黨

團
幹
事
長
蔡
煌
嘟
表
示
，
減
稅
就
要
男
闢
財
源
，
新
潮
流
系
立
委
洪
奇
昌
更
指
出
，
財
金
組
的
減
稅
決

議
，
坐
實
了
許
多
人
一
開
始
對
經
發
會
的
疑
慮
，
這
是
一
場
「
資
方
的
經
發
會
」

。

行
政
部
門

主
計
長

謹題四.

立
法
院
的
減
稅
政
~h. 
J口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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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全
和
財
政
部
長
顏
慶
章
也
不
表
贊
成
，
林
全
認
為
減
稅
會
讓
財
政
更
惡
化
，
顏
慶
章
認
為
行
政
部
門

不
能
「
有
減
無
加
」
造
成
財
政
破
產
，
一
度
傳
出
研
議
營
業
稅
多
課
徵
一
至
二
個
百
分
點
作
為
減
稅
的

交
換
條
件
。

但
經
發
會
最
後
幾
天
，
幾
家
大
報
都
報
導
，
阿
扁
總
統
有
意
在
經
發
會
總
結
報
告
會
議
中
，
將
未

能
成
為
共
識
決
的
土
增
稅
減
稅
案
和
調
高
政
府
舉
債
上
限
，
成
為
經
發
會
的
共
同
意
見
。
此
一
翻
案
事

件
，
因
為
幾
位
財
金
組
召
集
人
不
排
除
退
席
以
示
抗
議
而
落
幕
。
行
政
院
長
張
俊
雄
和
立
法
院
長
王
金

平
經
過
溝
通
後
，
為
避
免
經
發
會
節
外
生
枝
，
決
定
不
為
土
增
稅
減
徵
案
在
經
發
會
總
結
報
告
會
議
中

翻
案
。對

於
阿
扁
總
統
是
否
曾
運
作
，
在
經
發
會
中
將
土
增
稅
減
稅
案
從
「
多
數
決
」
轉
成
「
共
同
意

見
」
'
事
後
傳
出
不
同
版
本
。
不
過
，
從
當
初
釋
放
訊
息
立
法
院
長
王
金
平
的
談
話
和
事
後
發
展
，
或

可
以
窺
知
二
了
報
載
王
金
平
透
露
，
府
院
調
降
土
增
稅
的
決
策
已
定
，
調
降
土
增
稅
「
是

一
定
要
做

的
事
」
'
只
要
行
政
部
門
定
案
，
一
切
就
塵
埃
落
定
，
其
他
就
不
用
多
說
。
果
真
，
沒
隔
幾
天
，
行
政

院
會
通
過
以
減
半
徵
收
兩
年
的
方
式
調
降
土
增
稅
，
男
為
了
解
決
地
方
政
府
可
能
因
此
減
少
的
稅
收
，

張
俊
雄
院
長
指
示
財
政
部
和
主
計
處
共
同
研
擬
修
正
預
算
法
，
以
發
行
公
債
來
支
應
地
方
政
府
減
少
的

稅
收
。
土
增
稅
減
半
徵
收
兩
年
，
並
排
除
公
共
債
務
法
第
四
條
有
關
各
級
政
府
每
年
舉
債
額
度
不
得
超



過
各
該
政
府
總
預
算
及
特
別
預
算
之
百
分
之
十
五
，
以
及
預
算
法
第
二
三
條
有
關
公
債
收
入
不
得
充
當

經
常
支
出
之
用
之
限
制
，
在
立
法
院
朝
野
協
商
下
，
於
九
一
年
年
初
三
讀
通
過
。

為
何
府
院
會
支
持
民
間
輿
論
並
不
支
持
的
土
增
稅
減
半
徵
收
的
政
策
?
答
案
或
許
可
以
從
幾
個
方

面
看
。
九
0
年
是
台
灣
經
濟
相
當
不
景
氣
的
一
年
，
該
年
經
濟
成
長
率
是
空
前
的
負
二
﹒
一
八
%
，
而

前
兩
年
的
經
濟
成
長
率
都
超
過
五
%
'
前
一
年
甚
至
接
近
六
%
。
另
外
從
圖
二
看
，
阿
扁
上
台
後
，
金

融
機
構
逾
放
比
率
快
速
上
升
，
九

0
年
九
月
台
灣
全
體
金
融
機
構
逾
放
比
超
過
八
%
達
到
空
前
水
準
。

減
稅
救
經
濟
的
論
調
，
雖
然
不
少
人
質
疑
，
但
是
對
於
新
手
上
任
第
二
年
的
扁
政
府
，
在
面
對
嚴
重
的

經
濟
蕭
條
和
金
融
呆
帳
持
續
快
速
上
升
下
，
任
何
可
能
有
效
的
經
濟
方
案
都
會
一
試
罷
!
?

第
二
回
合

觀四E
jj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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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增
稅
減
半
徵
收
兩
年
的
稅
法
定
於
九
三
年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到
期
，
財
政
部
於
九
二
年
底
表
示
，

此

一
減
半
政
策
截
止
後
將
回
歸
法
制
，
不
能
延
長

。
財
政
部
根
據
行
政
院
財
政
改
革
委
員
會
意
見

，
將

原
來
六
O
%
、
五
O
%
、
四
O
%
的
土
增
稅
稅
率
調
降
為
四
O
%
、
三
O
%
、
二
O
%
'
並
送
交
立
法

院
審
議
。
但
同
時
間
，
立
法
委
員
廖
本
煙
等
三
四
人
連
署
提
案
，
建
議
將
土
增
稅
減
半
課
徵
再
延
長
三

年
，
到
九
六
年
一
月
底
為
止
。
因
此
，
九
二
年
底
時
，
立
法
院
出
現
行
政
院
土
增
稅
永
久
降
稅
案
和
廖

本
煙
等
立
委
土
增
稅
減
半
再
延
三
年
兩
個
版
本
。
行
政
院
永
久
降
稅
案
因
為
不
如
減
半
課
徵
優
惠
，
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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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獲
得
建
商
等
業
界
支
持

。

立
法
院
財
政
委
員
會
初
審
時
，
財
政
部
版
本
獲
得
委
員
支
持
通
過

。

財
政
部
版
本
古
上
風
後
，
當

時
建
築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全
聯
會
理
事
長
指
出
，
法
案
還
必
須
交
付
黨
團
協
商
，
土
增
稅
減
半
課
徵
並

非
沒
有
希
望
，
他
將
會
持
續
和
立
法
委
員
溝
通

。

不
久
後
，
立
法
院
朝
野
協
商
，
果
真
推
翻
行
政
院
版

本
，
不
過
土
增
稅
減
半
徵
收
不
是
再
延

三
年
而
是
再
延
一
年
，
於
九
四
年

一
月

三
十
一
日
到
期
。
立
法

三
讀
通
過
後
，
某
位
民
進
黨
立
委
表
示
，
朝
野
同
意
土
增
稅
減
半
再
延
長
一
年
，
是
希
望
能
進
行
土
地

稅
制
的
改
革

。

某
位
親
民
黨
立
委
也
表
示
，
現
行
制
度
中
有
公
告
現
值
、
公
告
地
價
、
交
易
價
格
等
相

當
紛
亂
，
延
長

一
年
，
正
好
可
以
通
盤
考
量
財
產
稅
制
如
何
改
革

。

立
法
院
當
時
通
過
附
帶
決
議
，
財

政
部
應
於
一
年
內
通
盤
檢
討
修
正
「
土
地
稅
法
」
和
「
房
屋
稅
條
例
」
'
以
建
立
更
公
平
合
理
的
財
產

稅
制
。

以
現
在
去
看
，
這
些
說
詞
和
附
帶
決
議
應
當
只
是
藉
口
，
土
增
稅
減
半
再
延
長

一
年
，
是
各
方

利
益
最
後
妥
協
的
結
果

。

第
三
回
合

九
三
年
年
底
和
九
四
年
年
初
土
增
稅
減
半
延
長

一
年
到
期
前
，
各
方
利
益
主
角
再
次
在
土
增
稅
修

法
上
交
鋒
。

九
三
年
十
月
四
日
財
政
部
長
林
全
表
示
，
將
在
十
月
底
前
提
出
調
降
土
增
稅
率
的
土
地
稅
法
修
正



案
，
士
增
稅
將
永
久
降
為
二

O
%
'

三
O
%

和
四
O
%

。
十
月
一
八
日
工
商
協
進
會
首
次
邀
請
政
府
部

會
首
長
在
南
部
舉
行
午
餐
討
論
會
，
與
會
人
士
建
議
財
政
部
，
將
土
增
稅
改
為
永
久
減
半
徵
收
，
以
促

進
土
地
交
易
熱
絡

。

-
0
月
二
十
日
林
全
指
出
，
財
政
部
希
望
明
年
二
月
修
改
土
增
稅
率
為
二

O
%
'

三
O
%
和
四
O
%
'

但
如
果
本
會
期
無
法
完
成
修
法
，
財
政
部
將
透
過
民
進
黨
團
的
運
作
，
讓
土
增
稅

減
半
再
延
長
一
年
。
財
政
部
似
乎
已
經
抵
擋
不
住
工
商
團
體
的
施
壓
，
準
備
做
出
妥
協
讓
步
。

此
時
泛
紫
聯
盟
跳
出
來
，
於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舉
行
「
警
告
!
看
誰
在
敗
壞
國
家
財
政
」
的
記
者

會
。
記
者
會
中
，
泛
紫
聯
盟
公
布
推
動
土
增
稅
減
半
等
法
案
為
富
人
減
稅
的
立
委
名
單
，
總
計
民
進
黨

-
0
人
，
國
民
黨
四
人
，
親
民
黨
三
人
，
台
聯
七
人
，
無
黨
籍
二
人
上
榜
。

一
二
月
二
四
日
工
商
協
進
會
在
台
中
舉
辦
首
場
工
商
午
餐
會
，
報
載
中
部
企
業
界
在
餐
會
中
，
將

向
財
政
部
長
林
全
等
中
央
財
經
部
會
首
長
陳
情
，
要
求
土
增
稅
減
半
再
延
一
年
。
九
四
年
一
月
初
，
各

方
角
力
，
土
增
稅
案
顯
然
陷
入
膠
著
，
一
月
十
二
日
林
全
表
示
，
土
增
稅
調
降
稅
率
案
目
前
確
實
出
現

困
擾
，
但
各
方
都
仍
在
努
力
。

一
月
一
七
日
立
法
院
財
政
委
員
會
通
過
永
久
調
降
土
增
稅
率
為
二

O
%
'

三
O
%
和
四
O
%
'

於

同
年
二
月
一
日
起
實
施
。
不
過
，
包
括
余
政
道
、
許
登
宮
和
殷
乃
平
等
不
同
黨
派
立
委
，
提
案
要
求

對
土
地
持
有
年
限
超
過
二

0
年
以
上
者
，
分
別
給
予
二

O
%
到
四
O
%
不
等
的
減
稅
優
惠
。
對
土
地
長

議題四.

立
法
院

員
說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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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持
有
者
的
優
惠
條
款
，
林
全
表
明
反
對
，
他
說
寧
可
土
增
稅
永
久
降
稅
的
財
政
部
版
本
暫
緩
討
論
，

也
不
希
望
對
長
期
持
有
者
有
減
稅
優
惠

。

不
過
，

一
月

二
十

一
日
凌
晨
在
立
法
院
通
過
的
土
地
稅
法
修

正
版
本
，
除
了
將
土
增
稅
率
從
四

O
%
'

五
O
%
'

六
O
%
調
降
為
二
O
%
'

三
O
%
'
四
O
%
'

男

外
也
給
予
土
地
長
期
持
有
者
優
惠
，
規
定
土
地
持
有
超
過

二
0
年
以
上
者
，
可
以
減
徵

二
O
%
'

三
0

年
以
上
者
滅
徵

三
O
%
'
四
0
年
以
上
者
滅
徵
四

O
%
。

對
於
長
期
持
有
者
優
惠
，
林
全
事
後
表
達
高

度
不
滿
，
強
烈
譴
責
提
案
立
委
在
沒
有
考
慮
相
對
財
源
下
，
就
讓
減
稅
法
案
過
關

。

不
過
提
案
立
委
強

調
，
如
此
將
可
促
進
土
地
交
易
活
絡
增
加
政
府
稅
收

。

根
據
土
地
交
易
資
料
，
台
灣
持
有
土
地
十
年
以

上
者
約
佔
九
成
，

二
0
年
以
上
者
約
佔
五
成

。

財
政
部
估
計
，
土
增
稅
減
半
徵
收
兩
年
，
稅
收
損
失
四
七
六
億
元

。

但
從
表
二
看
，
九

一
年
二
月

實
施
減
徵
以
來
，
土
地
稅
的
負
稅
比
並
沒
有
出
現
什
麼
大
變
化
，
甚
至
有
上
升
現
象

。

這
不
同
於
兩
稅

合
一
實
施
後
的
波
動
，
也
不
同
於
調
降
營
業
稅
後
的
顯
著
下
跌
，
其
背
後
原
因
，
值
得
進

一
步
研
究
。

仕
惜
、
通
阿

比
較
李
登
輝
時
代
和
陳
水
扁
時
代
的
減
稅
政
策
，
可
以
發
現

一
有
趣
的
對
比

。

李
登
輝
時
，
行
政

院
送
到
立
法
院
的
法
案
，
立
法
院
幾
乎
沒
什
麼
修
正
，
即
使
有
修
正
也
祇
限
於
技
術
層
面
，
而
不
是
法



案
本
質
;
但
陳
水
扁
時
，
行
政
院
送
到
立
法
院
的
法
案
，
立
法
院
幾
乎
都
有
修
正
，
常
常
迫
使
行
政
院

作
出
重
大
讓
步
。
兩
稅
合
一
，
立
法
院
依
照
行
政
院
版
本
照
單
全
收
;
爭
議
極
大
，
從
五
%
到
二
%
調

降
金
融
營
業
稅
的
法
案
，
立
法
院
也
是
依
照
行
政
院
版
本
照
單
全
收
。
但
反
觀
金
融
營
業
稅
後
績
的
修

法
及
土
增
稅
減
半
徵
收
的
政
策
，
三
讀
通
過
的
法
案
往
往
和
行
政
院
版
本
有
相
當
差
距
，
甚
至
是
行
政

當
局
反
對
的
政
策
。
例
如
，
成
立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，
一
開
始
並
沒
有
出
現
在
行
政
院
送
交
立
法
院
審
議

的
版
本
中
;
將
金
融
營
業
稅
從
免
稅
改
成
繼
續
課
徵
'
並
將
其
用
於
解
決
個
別
金
融
產
業
問
題
，
也
是

立
法
院
主
動
出
擊
的
結
果
;
最
後
土
增
稅
減
半
徵
收
繼
續
延
長
一
年
，
後
來
更
對
土
地
長
期
持
有
者
給

予
租
稅
優
惠
，
都
是
行
政
當
局
不
樂
見
甚
至
反
對
的
政
策
。

李
登
輝
時
代
，
行
政
權
高
漲
，
立
法
院
幾
乎
淪
為
行
政
政
策
的
橡
皮
圖
章
;
但
阿
扁
時
代
，
則
形

成
行
政
、
立
法
互
相
抗
衡
，
行
政
、
立
法
共
治
的
情
形
。
這
也
說
明
，
為
何
利
益
團
體
從
阿
扁
新
政
府

上
台
後
，
日
趨
重
視
立
法
院
，
把
最
終
戰
場
擺
在
立
法
院
的
原
因
。
李
登
輝
在
大
庭
廣
眾
前
教
訓
人
的

場
景
，
已
經
一
去
不
復
返
。

利
益
團
體
影
響
力
固
然
重
要
，
但
從
前
面
三
個
減
稅
實
例
看
，
主
政
者
和
立
法
委
員
的
觀
念
及
想

法
，
也
相
當
程
度
影
響
法
案
的
最
後
形
式
。
兩
稅
合
一
是
一
明
顯
的
例
子
，
但
是
調
降
金
融
營
業
稅
和

土
增
稅
減
半
課
徵
'
主
政
者
和
立
法
委
員
的
看
法
、
想
法
或
統
稱
為
意
識
型
態
，
也
相
當
重
要
。

議題四
:u_ 
法
院

員
說
政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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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客
在
選
擇
政
策
、
修
正
法
案
時
，
究
竟
是
代
表
選
舉
他
的
選
民
利
益
，
還
是
受
到
他
自
己
的
觀

念
或
意
識
型
態
所
左
右
，
政
治
經
濟
學
的
文
獻
沒
有
提
供
清
楚
的
答
案
。
拉
維

Z
B
〈
g
F
Z

乞
一
九

九
六
年
發
表
於
經
濟
學
頂
級
期
刊
「
美
國
經
濟
評
論
」
(
〉
B
g
g
口
開
S
E
E
-
。
同
2
2
)
的
文
章
，
對
於

釐
清
問
題
有
重
要
貢
獻
。
他
採
用
精
細
方
法
研
究
美
國
國
會
參
議
員
的
投
票
行
為
，
發
現
參
議
員
自
己

本
身
的
觀
念
或
意
識
型
態
是
決
定
他
們
對
於
法
案
投
票
行
為
的
最
主
要
因
素
，
利
益
國
體
的
影
響
力
只

古
四
分
之
一

一
九
三
六
年
凱
因
斯
發
表
巨
著
「
一
般
理
論
」
'
進
行
後
世
所
稱
的
「
凱
因
斯
革
命
」
。
他
提
倡

的
總
體
經
濟
新
觀
念
，
和
當
時
主
流
盛
行
的
個
體
經
濟
舊
觀
念
，
是
相
當
不
同
且
存
在
衝
突
。
對
於

利
益
和
觀
念
那
個
比
較
重
要
，
在
他
書
的
最
後
有
精
彩
敘
述

。

本
文
即
以
凱
因
斯
的
敘
述
作
為
結
束

.. 

「
我
確
信
，
既
得
利
益
的
力
量
，
和
觀
念
的
逐
漸
入
侵
力
量
比
較
起
來
，
未
免
被
人
過
於
誇
大
。
觀
念

的
力
量
，
的
確
不
是
馬
上
可
以
看
出
，
而
要
經
過
一
段
時
間
以
後

。..
.... 

然
而
，
或
早
或
遲
，
是
好
是

壞
，
具
有
危
險
性
的
乃
是
觀
念
，
而
不
是
既
得
利
益

。

」




